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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徽省 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3 年 1 月 13 日在安徽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安徽省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提请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并请省政协各

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安徽省 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也是安徽发展进

程中极不寻常的一年。一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衷心拥护“两个确立”，

忠诚践行“两个维护”，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

工作要求，按照省政府工作安排，严格执行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

议审查批准的预算，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高质量发展，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支持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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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1.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89.1 亿元，为预算的 95.5%，同口

径增长 9.9%。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等 6170.3 亿元，收

入总量为 9759.4亿元。扣除再融资债券 861.9亿元，总财力 8897.5

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378.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1%，

增长 10.4%。加上一般债务还本支出等 1118.1 亿元，支出总量为

9497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262.4 亿元。

2.省级一般公共预算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6.6 亿元，为预算的 48.7%，下降

51.2%，主要是落实国家大规模退税政策。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及

转移支付等 5333.8 亿元，收入总量为 5460.4 亿元。扣除再融资

债券 29.6 亿元，省级总财力 5430.8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134.2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增长 17.3%。加上对市县税收

返还及转移支付等 4291.5 亿元，支出总量为 5425.7 亿元。收支

相抵，结转下年 34.7 亿元。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项目具体情况是：增值税-271.2

亿元，主要是省级为市县垫付增值税留抵退税大幅增加。企业所

得税 170.6 亿元，为预算的 100.6%。个人所得税 40.4 亿元，为预

算的 109.6%。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118.2 亿元，

为预算的 198.5%，主要是省级分成市县矿业权出让收益较预期

大幅增加。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项目具体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 58.4 亿元，完成预算的 86.9%，主要是信息化建设、省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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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项目等跨年度实施。公共安全支出 51.5 亿元，完成预算的

96.5%。教育支出 183.5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科学技术支出

46.9 亿元，完成预算的 96.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6.8 亿元，

完成预算的 99.9%。卫生健康支出 33.3 亿元，完成预算的 88.8%，

主要是省属公立医院事业发展补助、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政

府采购项目等跨年度实施。农林水支出 61.1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5%。交通运输支出 107.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2%。金融支出

62.4 亿元，完成预算的 94.5%。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具体情况是：中央对我省税收返还

317.5 亿元，转移支付 3791.6 亿元。中央转移支付占我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 45.3%，同口径比上年增加 212.7 亿元，增长 6.5%。

中央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3537.8 亿元（含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 1601.2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253.8 亿元；提前下达

2815.5 亿元，执行中增加 976.1 亿元。省对市县税收返还 216.5

亿元，转移支付 3146.7 亿元。省级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2866.9 亿元（含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476.1 亿元），专项转移

支付 279.8 亿元。

（二）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091 亿元，为预算的 83.9%。加

上中央补助收入等 2746.5 亿元，收入总量为 5837.5 亿元。全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684.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2.7%。加上专项

债务还本支出等 840.9 亿元，支出总量为 5525.6 亿元。收支相抵，

结转下年 311.9 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5.8 亿元，为预算的 100.8%。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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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央补助收入等 2179.7 亿元，收入总量为 2255.5 亿元。省级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12.4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6%。加上专项

债务转贷支出等 2124.7 亿元，支出总量为 2237.1 亿元。收支相

抵，结转下年 18.4 亿元。

（三）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73.9 亿元，为预算的 189.6%。

加上中央补助收入等 14.3 亿元，收入总量为 188.2 亿元。全省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8.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22.5%。加上调出

资金 101.4 亿元，支出总量为 179.8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8.4 亿元。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2.4 亿元，为预算的 112.3%。

加上中央补助收入等 9.2 亿元，收入总量为 51.6 亿元。省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2.6 亿元，完成预算的 94.5%。加上补助市县

支出等 13.6 亿元，支出总量为 46.2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5.4 亿元。

（四）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254.9 亿元，为预算的 106.4%。

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3838.7 亿元，收入总量为 7093.6 亿元。全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674.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8%。加上

上解支出 116.3 亿元，支出总量为 2790.4 亿元。收支相抵，年末

滚存结余 4303.2 亿元。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561 亿元，为预算的 112.4%。

加上中央补助收入等 2190 亿元，收入总量为 3751 亿元。省级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244.7 亿元，为预算的 106%。加上补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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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支出等 169.2 亿元，支出总量为 1413.9 亿元。收支相抵，年末

滚存结余 2337.1 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1.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中央批准 2022 年我省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 14371 亿元，新增债务限额 1823 亿元；其中，新增

一般债务限额 144 亿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1679 亿元。2022 年

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3304.1 亿元，控制在中央批准的限额以

内；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4217.2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9086.9 亿

元。2022 年省级政府债务余额 975.4 亿元，控制在省政府批准的

限额以内。

2.地方政府债务发行情况。2022 年全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数

2694.4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1832.5 亿元、再融资债券 861.9 亿元；

外债转贷 10.7 亿元。2022 年省级使用政府债券 190.7 亿元，其中

新增债券 161 亿元、再融资债券 29.6 亿元；外债转贷 0.1 亿元。

此外，我们认真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从严

控制和规范财政专户开立、变更和备案，切实加强财政专户管理。

以上预算执行情况，具体详见《安徽省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3 年预算草案》。上述预算执行数字在决算编制汇总后，

会有部分变化。

（六）2022 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2022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深入贯彻省委工作要求，按照预

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省人大预算决议和审

查意见要求以及省政府工作安排，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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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的支持力度，为稳定全省

经济基本盘和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提供了有力

保障。

全面落实“一改两为”，强化助企纾困财政政策保障。严格落实

国家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两次

扩大留抵退税范围，有效缓解市场主体资金压力。在国家授权范围

内，突破历史最高记录出台 9 项省级减税降费举措，动态更新《安

徽省财税优惠事项清单》。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

1276.9 亿元，在稳定市场主体预期、稳住就业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基本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省级助企纾困资金 27.7 亿元一季

度拨付到位，以最快速度为市场主体撒下纾困资金“及时雨”。实施

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阶段性减免房租等政策。精准落实稳外贸

稳外资促消费等政策措施。“早发快用”政府债券资金，全年发行新

增政府专项债券 1707 亿元，支持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 1146

个重大项目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总投资规模超过 1.5 万亿元。拨

付中央和省基建资金 192 亿元，支持重点水利工程等项目建设。统

筹省以上资金 247.7 亿元，推进交通强省建设。推广运用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我省项目落地率、开工数均居全国前

列。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牵引和资金撬动作用，设立科技企业贷款

风险补偿资金池撬动科技企业贷款 235 亿元，开展直接融资奖补

推动企业获取直接融资 263 亿元，扩大全省政银担业务规模，全

年新增政银担业务 1357 亿元，平均担保费率降至 0.76%。

聚焦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全力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围绕实施一产“两强一增”行动，强化涉农资金投入保障，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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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 990.8 亿元，增长 5.1%。按照亩

均不低于 2250 元标准、投入 114.8 亿元，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

514.5 万亩。安排资金 15.4 亿元，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

拨付资金 13.1 亿元，支持粮食生产防灾救灾，推动 2022 年粮食

总产实现“十九连丰”。支持种业振兴行动。围绕实施二产“提质

扩量增效”行动，支持推广亩均效益评价工作，引导企业树立“亩

均论英雄”的发展理念。拨付省级资金 11 亿元，支持人工智能、

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拨付资金 14 亿元，新增培育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 10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56 家、

省级专精特新冠军企业 150 家。围绕实施三产“锻长补短”行动，

支持开展“十四五”省级服务业改革创新试点，实施物流提质增效

降本三年专项行动。围绕实施科技创新“栽树工程”，加大科技投

入支持力度，2022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 508.4 亿元，增

长 22.4%。省市投入资金 49.1 亿元，持续推进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建设。统筹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 13 亿元，全力保障重大

科技项目组织实施。深入推进科研经费管理改革，赋予科研单位

和科研人员经费使用更大自主权。

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持加快形成共进发展格局。支持

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皖北地区与沪苏浙城市间结对

合作帮扶和上海—六安对口合作。支持加快建设顶山—汊河等省

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协调推动跨省际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支持深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等。支持实施皖北地

区群众喝上引调水工程。省级拨付资金 22.1 亿元，支持江北、江

南新兴产业集中区高质量发展，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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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合作共建园区发展，推进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发展。2022 年全省财

政拨付资金 55.7 亿元，支持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推动全省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支持工业炉窑综合整治、钢铁企业

超低排放改造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支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支持涉重金属历史遗

留矿渣污染治理等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11.5 亿元，支持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省财政安排资金 9 亿元，支持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和利用岸线资源等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支持加快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建

设，继续实施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和全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

偿。提高非国有公益林补偿标准，拨付林业转移支付资金 15.5

亿元，支持高水平建设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聚焦补齐民生短板，不断增强民生福祉。全省财政投入资金

920.7亿元，实施20项民生实事和10项暖民心行动。投入资金179.2

亿元，支持做好全省疫情防控救治工作，并将市县防疫相关资金纳

入“三保”范围。强化就业优先导向，统筹安排资金 29.1 亿元，支

持稳定就业形势。扩围延期阶段性缓缴社保费等政策，加大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力度，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政策。以超

常规举措补齐教育短板，2022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

1420.8 亿元，增长 8%，着力巩固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

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支持推进卫生健康体系建设，支持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支持基层医疗卫生建设，城乡居民医保、基本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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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提高至 610 元/年、84 元/人。不断健全社

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省级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全省财政投入资金 175.1 亿元，支持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城乡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等，做好低保、特困人员、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救助帮

扶工作。支持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支持更高水平平安安徽建设。

深化财政领域重点改革，提升财政治理水平。零基预算改革

实质性推行，系统重构相关领域支出政策，编制重点保障事项清

单，加强财政政策、项目、资金整合，强化重点工作财力保障。

建立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工作专班，以财政资金的整合倒逼部门工

作协同。有序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以“长牙齿”硬举措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加强

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协同，放大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推进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改革，安徽国金公司完成设立登记。全面上线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立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制度+技术”的预

算管理机制。政府采购“徽采云”监管系统、电子卖场上线运行，

服务效率大幅提升。认真落实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丰富完善预算

联网监督内容，定期向人大推送政府预算、部门预算、财政收支月

报等信息。做好向人大报告地方政府债务、国有资产管理等工作。

提高预算信息公开广度深度，省级 141 个部门、657 个部门所属单

位全部依规公开预算。建成省级预算绩效管理行业专家库和第三方

机构技术协作骨干库，优化涉企预警项目资金审核机制，预算绩效

管理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聚焦减税降费、过紧日子、财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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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整饬财经秩序，为全省经济健康可持

续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财

政改革发展工作也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五年来，全省各级财政

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贯

彻省委工作要求，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治理和服务效能持续提升，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坚实

财政支撑。

一是财政收支规模逐步扩大。2018—2022 年，全省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分别完成 3049 亿元、3183 亿元、3216 亿元、3498 亿元

和 3589 亿元，五年累计完成 1.65 万亿元、年均增长 4.2%。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完成 6572 亿元、7392 亿元、7474 亿元、

7591 亿元和 8379 亿元，跨过 2 个千亿元台阶，累计完成 3.74 万

亿元、年均增长 6.3%，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

障。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实施。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编

制全国首份财税事项优惠清单，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实现清

零，2018—2021 年新增减税降费 2963.9 亿元，2022 年新增减税

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 1276.9 亿元，以政府收入“减法”换取企业效

益“加法”和市场活力“乘法”。坚持把政府债券作为政府融资的“主

渠道”，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1714.3 亿元，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为全省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提供强劲动能。注重发挥财政政

策资金引导撬动作用，省财政投入 30.6 亿元支持打造政策性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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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体系，累计开展政银担业务 4498.9 亿元；规范推广 PPP 模式，

累计纳入财政部项目库项目489个、总投资6074.8亿元；2018—2021

年统筹 151.9 亿元出资省级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2022 年统筹资

金 81.1 亿元支持设立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

三是重点领域投入不断增加。2018—2020 年全省财政投入专

项扶贫资金 425.5 亿元、年均增长 15.6%，支持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持续完善过渡期内财政补助政

策体系，2021、2022 年全省财政投入资金 336.8 亿元，支持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18—2022 年全省财政

投入资金 1487.6 亿元支持生态环保建设，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发

展。2018—2022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从 294.8 亿元增加

到 508.4 亿元，科技支出占比从 4.2%提高至 6.1%，助力安徽区

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18—2022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教育支出由 1113.3 亿元增加到 1420.8 亿元，年均增长 6.3%，

支出占比保持在 17%左右，连续 5 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连续多

年新增财力 80%以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2018—2022 年，全

省财政累计拨付民生资金 5705.2 亿元，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四是财政重点改革纵深推进。出台安徽省进一步深化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加强“四本预算”衔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逐步提高到 30%。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改

革，创新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方式。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2018—2022 年，陆续出台基本公共服务、医

疗卫生、教育、科技等重点领域改革实施方案。推进省以下财政体

制改革，逐步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体系。建立健全财政支出标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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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支出约束机制。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省、市、县三级分别

于 2020 年底、2021 年底和 2022 年 8 月底，基本建成“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深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做好授权事项拟定等工作，保障《契税法》《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等税法在我省顺利实施。

五是财政基础建设持续加力。落实省委“一改两为”要求，转

变财政工作思维和理念，坚持把基础做成亮点、把短板化为优势、

把匠心贯穿始终、把创新变成习惯，进一步深化对财政工作的规

律性认识。聚焦中心工作，开展重点专题财政经济分析、财政科

研课题研究。创新形式深入开展财政重点改革学习讨论。建立“财

政沙龙”活动常态化机制，运用思维导图工具、数据定量分析等，

进行思想碰撞和经验交流。成立重大事项提速提效抓落实专班，

探索实行“活力值”考核模式，提升工作落实质效。举办“安徽财

政大讲堂”“全省财政干部专业能力提升网络专题培训班”等，提

升财政干部专业化能力。建立健全以内控基本制度、专项风险防

控办法、内控操作规程为标准和内控检查办法为保障的内控制度

体系。开展预算管理和财税政策落实监督，促进基层财政管理水

平提升和重大财税政策落地。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掌舵领航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省政协以

及代表委员监督指导的结果，是各地、各部门和全省人民共同努

力的结果。

同时，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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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财政收支总体上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各领域支出增长刚性不断

增强，加之受外部环境和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预算平衡难度加

大；部分县区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压力加大；

部分预算编制不够精准细化，预算执行严肃性还需进一步增强；

有些部门和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不够到位，绩效管理质量

和结果运用有待提升；少数市县政府债务负担较重，债务风险不

容忽视，等等。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将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

决。

二、2023年预算草案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

意义重大。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和省政府工作安排，加力提效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重点任务财力保障，为安徽全力拼经济、

实现高质量提供有力支撑。

（一）2023 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综合分析判断，2023 年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从财政收入

看，全省经济稳定恢复态势不断向好，为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奠定

了基础。同时，全省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收入增长还具有不确

定性。加之，中央继续出台一些必要的减税降费政策也将减少当期

财政收入。从财政支出看，重点保障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推

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兜牢基层“三保”和债务还本

付息等，必须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财政将会长期处于有缺口的紧

平衡状态。为此，必须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按照该保必保、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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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省、讲求绩效的原则，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合理编制好

预算，切实保障省委、省政府各项重点工作。

（二）2023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

省委提出，2023 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指示批示精神，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

根本政治规矩，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坚持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并重，坚持招大引强，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

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向稳向好，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开好局起好步多作贡献。

贯彻落实省委要求，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注重精

准、更可持续，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坚持

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重大战略任务财力

保障；深化财政重点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巩固深化零基预

算改革成果，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益和使用

效率；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确保

财政运行平稳可持续。着重把握以下五项原则：

一是坚持依法理财。牢固树立依法理财理念，全面贯彻预算

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认真落实人大有关决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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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财经纪律，强化预算约束。

二是坚持保障重点。始终坚持以政领财、以财辅政，将贯彻

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和省政府工作安排作为预算安排的首要任务，

编实编细编准政府年度重点保障事项清单，推动财政政策、项目、

资金向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聚力聚焦。

三是坚持创新方式。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厘

清公共财政保障边界，对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财政资

金坚决退出；对市场不能发挥作用或靠市场不能全面解决问题的

领域，该财政保障的坚决保障到位，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更好发

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放大作用。

四是坚持讲求绩效。将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算编制、执行、

监督全过程，以绩效为导向，健全预算安排与人大审查、巡视巡

察、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等发现问题及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

结果等挂钩机制，该取消的取消、该保留的保留、该整合的整合、

该强化的强化，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五是坚持厉行节约。将过紧日子作为预算安排长期坚持的基

本方针，坚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继续压减非重点、非刚性支

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从严审核论证各项支出的必要性、合理

性、科学性，把财政资金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花在紧要处。

（三）2023 年主要收支政策

2023 年，在安排重点财政收支政策时，我们持续深化“一改两

为”，突出招大引强，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聚焦扩大内

需、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精准施策。

1.加大助企纾困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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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国家新的减税降费政策，继续实施

顶格减征“六税两费”、减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按法定最低标准

征收货车、挂车、专用作业车等车辆车船税，按国家优惠政策上

限执行重点群体人员和退役士兵创业就业应纳税额扣减政策等

地方政策，推动各项政策直接惠企，大力支持实施企业提质降本

行动。

加强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落实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各项政策措施，注重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施策，增强时效

性和精准性。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提高小微企业

价格评审优惠幅度，提高中小企业合同预付款比例；降低政府采

购合同履约保证金比例，继续执行取消政府采购投标（响应）保

证金、采购文件工本费政策。

撬动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省财政安排资金 5 亿元，支持

省级政府性融资再担保机构增加资本金和代偿补助，推动持续扩

大政银担业务覆盖面，2023 年新增政银担业务不低于 1200 亿元。

省级安排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3.5 亿元，支持开展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行动等，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在财政补助、税费优惠、融资服务等方面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

仁、平等对待，支持实施民营龙头企业倍增行动计划。

2.发挥财政稳投资促消费作用，着力支持扩大内需

强化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支持强化有效投资关键支撑作

用，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健全全省招大引强“赛马”激

励机制。积极争取政府专项债券和中央基建资金规模，支持加快

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支持常态化做好项目储备工作，提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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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质量。继续用好用足专项债券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政策，在

现有领域基础上，增加对新能源、新基建领域符合条件的政府投

资项目支持。

支持促进恢复和扩大消费。继续落实中央及省促消费政策举

措，支持扩容升级“徽动消费”行动。支持商贸流通市场主体纾困

解难，扎实推进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支持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

支持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完善省级外经贸促进政策，支持

实施外贸主体培育壮大工程和万企百团出海行动。省级继续安排

外经贸发展资金，支持全面提升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能级，稳步

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体制机制创新。支持全省口岸建

设发展。支持完善利用外资激励政策，支持新引进外资项目和在

皖外资企业再投资。

3.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支持实施科教兴皖战略

优化财政科技创新保障政策。坚持综合施策、加大投入，2023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科技支出 488 亿元，增长 13%。大力支

持实施科技创新“栽树工程”，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研究，以应用

研究倒逼基础研究。支持高标准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支持新增

全国重点实验室，依托大科学装置支持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支持办好中国（安徽）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会。支持一体化

推进“科大硅谷”、中国科大科技商学院建设。采取“揭榜挂帅”等

方式，支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支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体系和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建设。支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

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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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倍增”和规上企业“两清零”行动。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保障力度，2023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 1304.3 亿元，占全省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16.4%，较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聚焦服务国家和

省级重大战略，推动教育经费支出结构重心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

升转移，重点推动德智体美劳“五大行动”，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支持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和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

展，加快职业教育技能安徽建设，引导、支持地方高校特色发展。

支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支持优化整合人才计划项目，实施

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建设“一站式”人才

服务平台，支持高层次人才团队建设。支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

人才“引育留用”机制。继续扩大科研经费“包干制”试点。

4.支持深化一产“两强一增”，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支持保障粮食安全。全面落实中央财政支持粮食生产各项政

策，在现有投入的基础上统筹资金新增约 11 亿元，重点用于 300

亩以上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奖补等，带动广大农户多种粮种好

粮。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继续支持耕地保护和地力提

升，支持“小田变大田”，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支持推进优质粮食工程。支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大

产粮大县转移支付支持力度。

支持推动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支

持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等，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支持高质

量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支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支持完善乡

村市场体系。支持推进农田宜机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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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省级继续安排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34.6 亿元，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继续在脱贫县开展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支持脱贫地区发展各

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促进脱贫人口就业和持续增收，增

强脱贫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支持因地制宜补齐农村供水设施等必

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短板，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支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和农民

职业吸引力。

5.支持深化二产“提质扩量增效”，促进产业发展水平提升

支持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省财政继续安排 81.1 亿元，支持壮

大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规模。加快推动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组建运

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安排 10 亿元专项资金，

支持产业补链强链延链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

支持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支持推动企业加

快数字化改造。支持数字化转型能力建设以及数字化软件应用、

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推广应用。开展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项

目贷款贴息。支持以“万千亿”为牵引加快扩量，锚定“4116”目标，

筑牢传统产业基底。支持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支柱、新赛道，

推动装备制造业营收向万亿冲刺。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支持

深化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支持省内优秀企业争

创中国质量奖、全国质量奖。支持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加快

推动产业集约高效发展。支持办好世界制造业大会。

6.支持深化三产“锻长补短”，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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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省级统筹设立“数字安徽”专项资金

14 亿元，加快建设全省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推动党政各部门核

心业务数字化。省级与合肥市统筹安排中国声谷建设资金 8亿元，

支持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做强做优做大数字产业集群。

支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省级安排资金 1.3 亿元，支

持提升合肥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功能，支持加快建设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络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支持推进现

代物流体系建设。省级安排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1 亿元，支持建

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

7.完善区域支持政策体系，推进共进协同发展

支持区域协调发展。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支持抓好

“三省一市”重点事项，支持办好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轮值

年系列活动，支持推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

在中央专项财政政策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叠加省级政策资金，支

持皖北 7 条千亿级产业链建设，加快实施皖北地区群众喝上引调

水工程，助力推动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突破。省级继续安

排资金 22.1 亿元，支持江北、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高质量发展，

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南北合作共建园区发展，推进皖

西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支持高品质建设皖南国际文化旅游

示范区。

支持推动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安排城市更新专项资金，

鼓励创新融资模式，开展城市更新开发片区示范，推动省级城乡

建设绿色发展试点（低碳片区）城市建设。继续支持各市开展城

镇污水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城市地下管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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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等重点项目建设。支持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支持加

大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等保护力度。

8.支持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加大污染防治力度。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坚持资金投入同污染防治攻坚任务相衔接，支持持续深入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省财政继续安排资金，支持工业炉

窑综合整治、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等大气污染防治，支持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

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省级安排资金 13.3 亿元，支持开

展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延续支持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

试验区建设。继续开展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持续支持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和利用岸线资源等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

复。继续支持林长制改革，实施森林质量提升行动。继续开展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以及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试点，支持新一轮巢湖综合治理。

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协同推进，结合我省实际，稳妥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

出台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综合运用财政资金引

导、多元化投入等政策措施做好资金保障工作。支持低碳零碳负

碳、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动重点行业领域绿色

低碳转型。支持发展绿色低碳消费市场。

9.优化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聚力支持暖民心行动。统筹各类财政资源，大力支持动态实

施就业促进行动、“新徽菜·名徽厨”行动、老年助餐服务行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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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口腔行动、安心托幼行动、快乐健身行动、便民停车行动、放

心家政行动、文明菜市行动、老有所学行动 10 项暖民心行动，

不断提升群众有感度、满意度。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强化就业优先导向，2023 年安排稳就业

资金 17.5 亿元，支持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健全完善援企稳岗政策

措施。继续支持实施技工强省专项行动。支持新个体经济等新业

态发展。把促进青年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持续支持做好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

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工作。支持实施创业安徽行动。

推进健康安徽建设。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打造国家级和省级高水平医院。支持完善医疗卫生人才引

进培养体制机制。支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实

施，有序提高基本公共卫生人均财政补助标准。逐步提高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

筹，完善分级管理责任。健全大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支

持建设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支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做好困难群众救助经费保障，稳步

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待遇水平，支持健全分层分类、统筹城乡

的社会救助体系。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完

善全国统筹背景下的我省各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持续

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支持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

产业协同发展。支持持续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

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支持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和文化市场体系，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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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文化文物单位依托馆藏文化资源，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

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支持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继

续推动全省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支持落实旅游业纾困扶持政

策。支持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支持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支持加强应急物资装备保障体

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灾害事故等领域应急物资保障。支持优

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布局，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必要

的产能储备。支持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支持落实新阶段疫情防控

各项举措，保障群众就医用药，继续将市县防疫相关资金纳入“三

保”范围。

（四）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1.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全省汇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843.7 亿元，增长 7.1%。加上

中央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等 4721.5 亿元，收入总量为 8565.2 亿

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943.1 亿元，增长 4.6%。加上一般

债务还本支出等 622.1 亿元，支出总量为 8565.2 亿元。收支平衡。

2.省级一般公共预算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0.9 亿元，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及转

移支付等 3994.4 亿元，收入总量为 4225.3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1100.8 亿元，加上一般债务转贷市县支出等 3124.5 亿

元，支出总量为 4225.3 亿元。收支平衡。

（1）省级支出预算数为 700.2 亿元，增长 15.6%；加财政部

提前下达转移支付列入省级支出 363.9 亿元、财政部下达一般债

务限额列入省级支出 2 亿元、上年结转 34.7 亿元，省级支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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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 亿元。省级支出预算项目具体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4.5 亿元，增长 14.2%；公共安全支出 43.2 亿元，增长 12.9%；

教育支出 132.4 亿元，增长 18.4%；科学技术支出 49.4 亿元，增

长 15.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7 亿元，增长 36.6%；卫生健

康支出 23.7 亿元，增长 10.4%；农林水支出 40 亿元，增长 32.6%；

交通运输支出 49.2 亿元，增长 8%；金融支出 83 亿元，增长 1.7%；

预备费 18亿元，增长 125%；债务付息支出 29.9亿元，增长 10.4%。

（2）对市县转移支付 2777 亿元，增长 10.1%。其中，一般

性转移支付 2689.5亿元（含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327.4亿元），

增长 11.8%；专项转移支付 87.5 亿元，下降 26.2%。

（五）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全省汇编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376.8 亿元，增长 9.2%。加

上专项债务收入等 1126.6 亿元，收入总量为 4503.4 亿元。支出

相应安排 4503.4 亿元，其中：本年支出 3801.7 亿元，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 361.9 亿元，调出资金等 339.8 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5.9 亿元，加上专项债务收入等

1015.3 亿元，收入总量为 1091.2 亿元。支出相应安排 1091.2 亿

元，其中：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908 亿元。

（六）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全省汇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4.5 亿元，加上中央补助

收入等 8.1 亿元，收入总量为 132.6 亿元。支出相应安排 132.6

亿元，其中：本年支出 59.2 亿元，调出资金等 73.4 亿元。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0.9 亿元，加上中央补助收入等

6.3 亿元，收入总量为 37.2 亿元。支出相应安排 37.2 亿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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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支出 25.1 亿元，调出资金等 12.1 亿元。

（七）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全省汇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446.4 亿元，加上上年结转

收入等 4303.2 亿元，收入总量为 7749.6 亿元。支出相应安排

7749.6 亿元，其中：本年支出 2870.6 亿元，结转下年等 4879 亿

元。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603.3 亿元，加上上年结转等

2337.1 亿元，收入总量为 3940.4 亿元。支出安排 3940.4 亿元，

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1248.3 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 34.8 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21.7 亿元，

失业保险基金 45.3 亿元，结转下年等 2590.3 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市县预算由市县人民政府编制，报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批准，本报告中全省收入预计数和支出安排数均为省级

财政初步汇编数。

预算具体安排及相关说明详见《安徽省 2022 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

根据预算法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在省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本预算草案前，可安排下列支出：上年度结转支出；参照上年同

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必须支付的本年度部门基本支出、项目支

出，以及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法律规定必须履行支付义务

的支出，以及用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的支出。

三、扎实做好 2023年财政改革发展工作

（一）严格贯彻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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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

算。加强财政资源统筹，规范部门和单位各项收支管理。推进预

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完善基本支出标准，加快项目支出标准建

设，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和标准，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

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健全项目预算分年安排机制，推动跨

年度预算平衡。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层次

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推动绩效管理不断提质增效。深入推

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

（二）落实落细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落实国家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和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聚焦

中小微企业减负纾困、科技创新“栽树工程”、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

发展、暖民心行动，支持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落实

扩大内需战略，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同配合。落实过紧

日子要求，严格压减一般性支出，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认

真落实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最大限度向财政部争取新增政府债务

限额，更大力度抓好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落实安徽省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推动配

套制度建设，巩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成果，健全现代预算制度。

强化财政拨款收入和非财政拨款收入统筹，将预算部门和单位依

法依规取得的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纳入预算管理。创

新财政支持方式，加强财政金融协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在国

家授权范围内，研究完善省级政策。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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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体系。强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履行好

出资人职责。巩固深化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

管改革，扎实做好国有资产综合报告工作。

（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坚持开“前门”、堵“旁门”，形成有效“闭环”制度体系，积极

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结合各地偿债压力、债务风险等，合

理测算市县债务限额，控制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务限额规模；加强

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形成监管合力；主动接受省人大对

政府债务的审查监督，定期向省人大财经委和预算工委汇报全省

政府债务情况以及高风险地区债务风险分析、防控措施情况；坚

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有序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禁止各种变

相举债行为；推进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债务透明度，加

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防范国有企事业单位“平台化”。

强化基层财政运行监测预警，压紧压实市县“三保”责任，防范基

层财政运行风险。

（五）强化财会监督

研究制定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意见的实施方案，推动形

成财政部门主责监督、有关部门依责监督、各单位内部监督、相

关中介机构执业监督、行业协会自律监督的财会监督体系。强化

重大财税政策落实情况监督，加强对政府债务、财政运行、基层

“三保”等方面的持续监控。强化会计信息质量和中介机构执业质

量监督。加强财会监督队伍建设。做好财会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

协同，实现信息共享、成果共用，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

展监督。对监督发现的问题进行严格追责，严肃财经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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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省委坚

强领导下，自觉接受省人大的监督，虚心听取省政协的意见建议，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为现代化美好安

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